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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

修訂項目表

異動別 貨品號列

刪除 8412.90.00.00-7

增列 8412.90.00.10-5

增列 8412.90.00.90-8

輸入規定代號

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輸出規定代號

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S01

S03

貨    名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of Goods                  
原       列
輸入規定

原       列
輸出規定

改       列
輸入規定

改       列
輸出規定

其他引擎及發動機之零件 S01
S03

風力發電機組之風力引擎（渦輪）用葉片

其他引擎及發動機之零件 S01
S03

(空白)

(空白)

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內列管項目出口或再出口至北韓
者，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或經濟部委任或委託之機關
（構）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，並憑以報關
出口。

輸往伊朗敏感貨品清單內列管項目出口或再出口至伊朗
者，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或經濟部委任或委託之機關
（構）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，並憑以報關
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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